涞源县发展和改革局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有关部署要求，创新管理方式，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，增强公民和法人的法律意识，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，结合我局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加快适应机构改革新形势，进一步完善随机抽查制度机制，深入推进部门联合检查，落实主要监管部门开展部门联合检查全覆盖，年度检查对象的抽查比例在5%以上。

二、主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健全完善制度机制。按照县2021年工作方案，结合我局“三定”职责和执法依据，确定我局抽查事项清单，及时调整检查对象目录，确保监管对象应纳尽纳，结合单位职能、执法队伍实际、执法人员种类等因素，对“两库”实施动态管理，制定抽查工作细则，加强抽查工作的规范。

（二）制定年度随机抽查计划。根据单位职责，结合监管重点、风险点、行业领域等要求，认真谋划2021年度抽查计划，并及时上报、公示。

（三）按照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通过公开公正的方式从检查对象目录库随机抽取检查对象，随机匹配检查人员，科学合理地实施随机抽查检查，制定具体的抽查检查工作方案，严格履行相关工作程序。

（四）深入推进部门联合检查,强化抽查检查结果公示运用。全力推进部门联合检查工作，努力实现“进门一次，查多项事”，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，2021年上半年、下半年至少组织1次部门联合检查。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自抽查检查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录入抽查结果，并依法通过国家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抽查结果。对抽查发现的违反失信行为实施联合惩戒，增强市场主体守法的自觉性。
（五）加大随机抽查宣传、业务培训力度。加强对随机抽查的宣传报道，不断扩大企业社会的认知度和参与度，形成良好的社会监督氛围，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，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监管水平。
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局成立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执法检查力量，加强跨部门协调配合，切实把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抽查监管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做好协调配合。强化责任意识，进一步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协作、协调，扎实推进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严格抽查检查纪律。执法检查人员实施检查，不得妨碍市场主体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不得索取或收受市场主体的财物，不得谋取其他利益。对抽查监管工作中失职渎职和违纪的，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做好信息反馈。要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领导小组的具体要求，认真落实信息联络员制度，加大宣传，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及时上报监管落实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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